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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5月27日印發 

 

院總第 1607號 委員 提案第 2486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俊憲、林宜瑾等 17 人，為實現轉型正義之理念，

摒除早期專制、封建思維繼續存在於我國政府組織中，搭配

另案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第十七條條文之修正草案，汰除

虛設之組織，落實政府組織改革。爰擬提案廢止「國父陵園

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為西元一九四六年訓政時期所設之組織，依其組織條例規定，隸屬於

國民政府，惟訓政時期於西元一九四八年結束，國民政府亦走入歷史，該組織早已無存在

之餘地。此外，組織條例中明訂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位於北平，尤顯荒謬，客觀上之管理

、護衛根本窒礙難行。 

二、自政府遷台後，總統府即未有相關人員、預算編制，至今已虛設六十八年。今為落實政府

組織改革，汰除不必要或虛設之組織，以達政府單位精簡化之目標，爰擬提案廢止「國父

陵園管理委員會」及其組織條例。 

三、為實現「轉型正義」之理念，應屏除「陵園」此種帝王意涵的封建、專制思維下的產物，

於臺灣現今民主化制度下，國父陵園之制度設計早已不合時宜，不應存在於體制中，爰將

該委員會之組織條例予以廢止。 

 

提案人：林俊憲  林宜瑾   

連署人：蘇巧慧  張廖萬堅 吳思瑤  羅美玲  鄭運鵬  

李昆澤  高嘉瑜  管碧玲  賴品妤  林楚茵  

江永昌  陳素月  陳柏惟  洪申翰  羅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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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其職掌如左： 

一、護衛陵墓。 

二、管理陵園。 

三、辦理陵園建設。 

四、辦理陵園農林事業。 

五、指導陵園內新村建設。 

第 二 條  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由國民政府特派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七人組織之，就中指定七

人至九人為常務委員，組織常務委員會，並由常務委員會在常務委員中推定一人為主

任委員，執行會務。 

第 三 條  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設左列各會、室、處： 

一、園林設計委員會。 

二、秘書室。 

三、園林處。 

四、拱衛處。 

第 四 條  園林設計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就委員中推舉，並

聘請專家充任之，擔任陵園全部設計事宜。 

第 五 條  秘書室設左列二科，分掌事務： 

一、文牘科： 

(一)撰擬文稿事宜。 

(二)會議紀錄事項。 

(三)編輯報告事宜。 

(四)收發文件事項。 

(五)保管印章、案卷事項。 

二、事務科： 

(一)辦理本會庶務事項。 

(二)掌理本會出納事項。 

(三)辦理關於印刷、公告事項。 

(四)徵收地租及生產物品之保管、銷售事項。 

(五)辦理其他不屬於文牘科事項。 

第 六 條  秘書室置秘書一人，簡任，承主任委員之命，指揮、監督所屬職員，辦理該室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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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及交辦事項；置科長二人，薦任；科員六人至八人，委任；並得視事實之需要，

酌用雇員二人至四人。 

第 七 條  園林處設左列各科、園，分掌事務： 

一、森林科： 

(一)規劃及辦理全園造林、育苗事項。 

(二)全園森林之經理及保護事項。 

(三)全園森林生產之利用事項。 

(四)其他關於全園森林之改進事項。 

二、園藝科： 

(一)全園蔬菜園地之培植事項。 

(二)全園花草之培植事項。 

(三)全園園景花木之佈置事項。 

(四)改良園藝生產，整理農田水利事項。 

(五)改良農戶園藝生產事項。 

三、工程科： 

(一)監造管理全園建築事項。 

(二)建造修養全園道路、橋樑、涵洞事項。 

(三)辦理工程設計及測繪事項。 

(四)辦理其他有關工程事項。 

四、總務科： 

(一)辦理本處文牘、庶務及購置事項。 

(二)管理地畝經界事項。 

(三)改進鄉村及管理農佃事項。 

(四)管理園林果蔬、魚塘等生產事項。 

(五)辦理其他不屬各科事項。 

五、植物園： 

(一)規劃植物園一切建設事項。 

(二)國內外植物標本之採集、製造、鑑定、陳列事項。 

(三)植物園之佈置、種植、管理事項。 

(四)溫室植物之徵集及培養事項。 

(五)中外植物研究機構之聯繫，及品種標本刊物之交換事項。 

第 八 條  園林處置處長一人，簡任，承主任委員之命，指揮、監督所屬職員，處理陵園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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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及經營發展事務；置科長四人，園主任一人，技正二人或三人，均薦任；技士七

人至十人，技佐八人至十二人，科員五人至七人，均委任；並得視事實之需要，酌用

雇員二人至四人，招收練習生十名。 

第 九 條  拱衛處設左列科、隊，分掌事務： 

一、經理科： 

(一)辦理本處文牘事項。 

(二)辦理本處經理及保管事項。 

(三)關於收發及管卷事項。 

二、管理科： 

(一)拱衛、調查事項。 

(二)陵堂及附屬一帶之衛生、清潔事項。 

(三)交際、招待事項。 

(四)勤務兵、伕役訓練、整頓事項。 

三、拱衛大隊： 

(一)護衛陵墓事項。 

(二)保護森林及園林生產事項。 

(三)協助警察維持全園治安、交通及消防事項。 

第 十 條  拱衛處置處長一人，簡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督率所屬職員，辦理護衛陵墓，保護

園林，並協助陵園警備治安事務；置科長二人，薦任；科員五人至八人，委任，其中

二人得為薦任；上校隊長一人；中校副隊長一人；少校或上尉中隊長三人；上尉或中

尉分隊長九人；上尉副官一人，上尉書記、軍需各一人；准尉司書一人；並得視事實

之需要，酌用雇員一人或二人。 

第 十 一 條  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薦任；科員二人或三人，辦事員

一人，均委任；雇員一人，依國民政府主計處組織法之規定，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

務。 

第 十 二 條  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置人事管理員一人，委任，依人事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人事

管理事項。 

第 十 三 條  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於北平碧雲寺國父衣冠塚，置管理員一人，助理員二人，均委

任。 

第 十 四 條  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辦事細則及職員服務規程，由本委員會訂定之。 

第 十 五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